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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食用外卖食物感到身体不适后在外卖平

台发表商家的差评，被起诉侵犯名誉权，商家有理吗？
“一件代发”作为中间商赚差价的商业模式，一直是“无
货”电商商家的“心头好”，商家此举要受到处罚吗？一
些商家通过委托直播推广服务企业的方式以期提高销
量，但承诺直播带货百万仅卖一单，商家可索赔吗？本
期《海都故事绘》三个案例与平台商家引发的纠纷有关，
且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原告某餐饮店在某网络外卖平台经营一家店
铺。2024年3月22日，被告小丽在原告的店铺点了一
份盖饭，在食用完该份盖饭半个小时后感到身体不
适，遂通过某平台与原告沟通。在沟通过程中，被告
提出质疑，认为原告出售的外卖食物为预制菜，导致
其食用后出现身体不适，要求原告予以退款。原告表
示，如果被告认为菜品有问题，则建议其报警处理。

被告于事发当晚以匿名用户身份在某平台的原
告店铺顾客评价区留言“我吃完头晕头疼、预制菜就
是预制菜、别吃垃圾外卖、别让这种人继续猖獗了”
等内容。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犯其名誉
权的行为，并删除差评、赔礼道歉以及支付停业损失
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律师费等相关费用。

2024年 7月，某食品公司与某传媒公司签
订直播带货协议，约定由该传媒公司在其直播
平台提供豆面卷、驴打滚直播带货服务，按照
实际成交额收取服务费。传媒公司承诺3个月
内完成 140万元的销售任务，如未能完成销售
任务，则剩余服务费按比例退还，并以未完成
销售额折合单数、按每单 1 元的价格进行赔
偿。合同签订后，食品公司先期支付了 50280
元服务费。然而，传媒公司自开播后效果不
佳，仅完成1单29.9元豆面卷两盒+驴打滚两盒
的直播带货销售额，且直至3个月合作期满，未
采取补救措施。在多次催要剩余服务费未果
后，食品公司将传媒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法院
判令传媒公司按比例退还剩余服务费并赔偿
相应损失。

2023年 7月，小廖作为商家和甲公司签订服务协
议，并入驻该公司旗下网购平台经营网店。小廖缴纳保
证金共计3000元。

尽管协议中有所约定不能恶意倒卖，但小廖为了降
低风险，仍然在此网购平台上做起了“一件代发”的“无
货”买卖。小廖接到订单后，直接将客户的订货信息等
披露给乙公司旗下平台的某入驻商家并支付货款，由乙
公司发货给客户。物流短信显示，货物来自乙公司旗下
平台。

2024年 3月至 5月，甲公司发现小廖这一行为，遂
以恶意倒卖为由给予小廖两次违规处理，但小廖仍不改
正。甲公司在进行第三次违规处理时，向小廖开具了1
万元的违约单，后续扣除了小廖的 3000元保证金用于
抵扣违约金。小廖向平台申诉，平台审核后给出“商家
违规情况属实”的结论。小廖对处理结果不服，遂诉至
法院。

承诺带货百万仅卖一单
商家获赔偿

商家恶意倒卖第三方商品
被平台开具违约单

不满外卖食物发差评
被诉侵犯名誉权

直播带货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看到
背后可能引发的纠纷以及相应的法律风险。
承办法官表示，网络直播推广服务企业应充分
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避免夸大自身能力。商
家借用直播带货销售产品也应抱有理性预
期。在选择与直播推广服务企业合作时，应当
认真考察主播带货能力、合作公司的实力和稳
定性，做到审慎决断。签订合同时，应明确各
项指标和数据，并约定合理的违约责任和退款
比例，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治日报)

法院审理认为，两公司签订的直播带货协
议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某传
媒公司未有效履行合同约定的直播带货义务，
构成违约，传媒公司亦当庭承认履约不力。根
据双方签订的直播带货协议、提交的有效证据
及实际履约情况，某传媒公司应向某食品公司
退还剩余服务费，并作出相应赔偿。经核算，
判决传媒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向食
品公司一次性退还服务费50278.21元，并一次
性赔偿食品公司 37457元。宣判后，双方均未
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廖和甲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内
容系甲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
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系格式条款。作为甲公司开具违
约单依据的某开放平台恶意倒卖细则对恶意倒卖及相
应违约后果进行了明确约定，并通过加粗等方式提示了
可能与合同对方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条款。甲公司已履
行作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说明义务。

小廖接收客户订单后，在未取得客户授权的情况
下，将客户订单信息向第三方披露并支付相应货款，其
本质是先接收客户订单后向第三方购买货品，属于“一
件代发”行为，且物流短信显示第三方平台信息，符合前
述细则中对恶意倒卖的定性。小廖违反了服务协议的
约定，构成违约。小廖在经过平台两次出具违约单后，
仍出现第三次违约行为，属于违规程度“严重”，平台按
约定对小廖进行处理并无不当。

甲公司作出的处罚力度与小廖违约行为程度相当，
符合比例性原则。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小廖的诉讼请
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表示，经营者应容忍消费者的非恶意差评，
把消费者的评价权、监督权视为鞭策和激励，有针对
性地采取改进措施，不断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消
费者在消费后进行评价是行使正当权利的体现，应
把握好评价的分寸和尺度，要基于事实发表对商品
或服务的评价，不恶意诋毁，不侮辱、诽谤等。本案
中，被告的评论不足以被认定为侮辱行为。商家若
使用预制菜，则该评价属于事实陈述；若未使用，则
商家需举证证明消费者明知餐食无问题仍恶意诋
毁，但综合全案证据来看，并无证据证明被告明知食
物无问题。故应认定上述评论仅是被告作为消费者
的主观评价，而非恶意捏造和传播虚假事实诋毁商
家，因此被告的评论并不构成诽谤。

（人民法院报）

不具有故意损害
对原告不构成侵权

被告的评论
不足以被认定为侮辱行为

原告构成违约
驳回诉讼请求

平台对恶意倒卖行为
监督和管理并无不当

公司未履行义务
退服务费赔偿37457元

企业避免夸大自身能力
商家也应抱有理性预期

法官表示，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各电商平台在
经营模式、产品特色、物流服务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独有
特点。电商平台以自身商誉作为商品信誉之依托，对潜
在消费者形成了不同的吸引力。经营者在某一平台恶
意倒卖第三方商品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在商品价格、商
品质量、服务质量及物流履约等方面的知情权和期待
权，影响了消费者购物体验。为了确保
终端的消费者收到货物时对于货物品
质和来源不至于产生混淆认知，恶意倒
卖行为被有关平台
所禁止，平台依
据协议对入驻
店 铺 的 恶 意
倒卖行为进
行监督和管
理 的 行 为 并
无不当。
（人民法院报）

法院审理

法官说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法人依法享有名誉权，
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商家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正
当的评论、批评权利同样受法律保护。

本案中，被告的评论是其在用餐后基于自身感
受的表达以及对于原告不满的情绪宣泄，评价内容
并未达到侮辱、诽谤之程度，并不能推断其具有故
意损害原告商誉的目的。原告作为经营者，应对消
费者的商品评价予以必要的容忍，不能苛求评价绝
对精准、不带主观情绪，不能简单将“差评”和名誉
侵权等同视之。同时，被告的评价发表后不久
即被平台系统隐藏，并未对原告造成实际
影响。被告的评论行为并不构成对原告名
誉权的侵犯。法院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湖南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审理

法官说法

法院审理

法官说法

直播带货三个月
才卖一单，退钱

贵公司恶意倒卖
第三方商品

我要告你侵权

我高估了，履约不力

我不服，法院见
违约，
罚款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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